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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經籍著作的時代，和其内容反映的時代並不一定等同，需

要分别看待。《儀禮》一書，筆者基本上同意沈文倬的觀點，即

書本陸續撰成於春秋末期及戰國時代，而所載内容大多屬於

西周曾經實行的禮典。但包括沈氏在内的學者對這些禮典的

存在時代，論證較爲簡略，所以《儀禮》内容反映的時代，有待

從多方面來論定。本文認爲能够確定時代的出土文物也可以

運用在《儀禮》某些儀節的研究上，但不能徑用二重證據法來

討論。方法是：如果殷周時代出土的文物反映了某些禮儀，

到戰國時代業已不用，而《儀禮》仍然記載，這便説明了《儀

禮》某些儀節源自殷周，亦即保留了殷周的禮儀。如果戰國

時代出土的文物反映了某些禮儀，爲春秋時代以前所無，而

《儀禮》亦未採用，這便説明了《儀禮》某些儀節保留了春秋

時代以前的禮儀。以上二者均屬默證，但可局部證明：《儀

禮》儘管陸續寫定於戰國時代，其内容卻反映了較早期的

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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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研究經籍，用二重證據法，取與出土文獻相印證，是很好的

方法。但二重證據法，講究以時代相當的圖書與出土文獻相印

證，方能確認彼此的可信度；如果二者的時代不相當或不能確定

相當，則可信度便將受到質疑。因此，尚未確認内容時代的經

籍，在理論上便不能運用二重證據法作研究〔１〕。

經籍著作的時代，和其内容反映的時代並不一定等同，需要

分别看待。《儀禮》一書，筆者基本上同意沈文倬的觀點，即書

本陸續撰成於春秋末期及戰國時代，而所載内容大多屬於西周

曾經實行的禮典〔２〕。但包括沈氏在内的學者對這些禮典的存

在時代，論證較爲簡略，所以《儀禮》内容反映的時代究竟如何，

有待論定處仍多，所以不能逕用二重證據法來討論。筆者認爲，

這些禮典由源自不同時代的儀節所組成，因此較細密的論證，須

就個别儀節一一予以證實，累積一定數量後，才能釐清某個禮典

在某個時代的樣貌。筆者曾撰文主張以公認的早期經籍或語言

印證《儀禮》中某些儀節的時代〔３〕，這是以文獻證明文獻的方

法，除此之外，筆者也認爲能確定時代的出土文物可以運用在

《儀禮》某些儀節的研究上。方法是：如果殷周時代出土的文物

反映了某些禮儀，到戰國時代業已不用，而《儀禮》仍然使用，這

便説明了《儀禮》某些儀節源自殷周，亦即保留了殷周的禮儀。

如果戰國時代出土的文物反映了某些禮儀，爲春秋時代以前

所無，而《儀禮》亦未採用，這便説明了《儀禮》某些儀節保留

了春秋時代以前的禮儀。以上二者均屬默證，但可局部證明：

《儀禮》儘管陸續寫定於戰國時代，其内容卻反映了較早期的

禮儀。

本文對於二者，各舉二例予以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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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飲 食 器

《儀禮》所見飲酒器，有爵、觶、觚、角、斝（散）五種：

《鄉飲酒禮》中酒器：爵、觶。

《少牢饋食禮》中酒器：爵、觶、觚。

《特牲饋食禮》中酒器：爵、觶、觚、角、斝（散）。〔４〕

根據容庚與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５〕、朱鳳瀚《古代中國青

銅器》〔６〕的研究，各器在考古發掘上所呈現的時代分佈如下：

爵：商代（銅爵始見於二里頭文化），西周中期以後基

本不見。

觶：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

觚：商代初期（銅觚始見於二里岡文化上層期，介於二

里頭及早商之間），西周中期以後不再使用。

角：商代，較晚者亦不晚於周初。

斝：商代至周初。

以上五種飲酒器，普遍使用於商代與西周中期以前，而不見於春

秋與戰國時代，然而《儀禮》不僅有之，而且成爲一套，如《特牲

饋食禮》中有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斝（散），和端方所藏同

一斯禁上的一爵、一觚、二觶、一角、一斝，“數雖不同，而器則相

若”〔７〕。這説明了《儀禮》記載的飲酒禮儀源自西周中期以前，

甚至是早商。容、張、朱三氏書中曾説，《左傳》、《儀禮》中提及

的爵當與出土銅爵造形不同。這是三氏認爲二書著成時代較

晚，當時應該已經不再使用出土文物所見的那種商周古禮器。

按：《士■禮》獻尸時，主人用廢爵，主婦用足爵，賓用繶爵，鄭注

稱：“爵無足曰廢爵。……爵有足，輕者飾也。……繶爵，口足

之間有篆，又彌飾。”可見三種爵中，兩種有足，我們很難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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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禮》所載的有足之爵，和出土的殷周古爵會有什麽不同，何

況容、張、朱之説，只是推測，並無實證。而且按照《儀禮》的通

例，禮越重者，使用器物越古，鄭注説“輕者飾也”，賈疏稱“主

婦，主人之婦，爲舅姑齊衰，是輕於主人，故爵有足爲飾也”，可

知主人使用的爵於禮更重，所謂廢爵，並非爵失去了足以後的形

制，反而是比有足的爵更早的形制。總之，禮儀的保守性强，禮器

的使用持續性也長，某些器物雖然不見於西周中後期的發掘物

中，但不可因而論其無。反過來説，春秋、戰國時代的發掘物中不

見有此等器物，而《儀禮》卻沿用五種名稱，而且成套使用，正説明

了該書所記載的飲酒儀節乃是起源於商代、實行於西周的禮儀。

至於食器中的簠、簋，《儀禮》中使用狀況如下：

《聘禮》、《公食大夫禮》：簠、簋。

《特牲饋食禮》：簋。

根據容庚與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

器》的研究，各器在考古發掘上所呈現的時代分佈如下：

簋：西周初期（無蓋之簋，爲商代後期至周初）。

簠：西周中後期，全盛於東周。

以上兩種盛食器，簋普遍使用於西周初期（《儀禮》之“簋”有

蓋），簠則使用於西周中後期及東周，《儀禮》中有時成爲一套，

這説明《儀禮》中簠、簋並用之禮儀應當源自西周中後期。《特

牲饋食禮》用簋，起源更早。但此處必須補充説明者，《士昏

禮》、《士喪禮》、《士■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尚有

“敦”字，學者或以爲此器既與“簋”字並見，當爲另一種器物，即

俗稱“西瓜鼎”之類，該器盛行於東周，因而可以反映《儀禮》中

禮典的時代較晚。不過，今人所稱“簋”之器物，宋人本定名爲

“敦”，直至羅振玉、王國維、馬衡，仍沿用此稱，唯自清人錢坫

《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主張當釋爲“簋”，至今學界多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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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該器遂先後而有二名，或稱“敦”，或稱“簋”。清儒淩廷堪以

《儀禮》中“敦”、“簋”同爲盛黍稷之器，遂謂諸侯盛黍稷之器爲

簋，大夫、士盛黍稷之器爲敦〔８〕。但亦有人以“敦”稱所謂“西瓜

鼎”。今按：《儀禮》中之“敦”應非“西瓜鼎”，而係“簋”之■

字，乃因“敦”、“簋”二字之古文形近而■〔９〕。總之，《儀禮》所

見盛食器，其起源時代較飲酒器略晚，但稱其均反映西周時代之

禮儀，並非虚言。

三、 剛 日 柔 日

《士喪禮》用■占卜葬日，安葬當日中午時分舉行始■祭。

《士■記》説“始■用柔日”，可見安葬使用柔日，學者也早已指出

《春秋左傳》所見葬日例用柔日〔１０〕。又《少牢饋食禮》諏日，“日用

丁、己”，並以丁亥日爲優先選擇，所以大夫祭祀也是使用柔日。

有柔日便有剛日，《禮記·曲禮》説：“外事以剛日，内事以柔日。”

其實這只是大致上的區分，二句之下孔穎達疏引崔靈恩説，已明

白指出郊屬外事而用辛日，社屬内事而用甲日，另有其他的儀式

也未必都依外内分剛柔。無論如何，喪葬、祭祀多用柔日，軍事、

射獵多用剛日，殷代、西周、春秋時代的文獻的確有若干佐證，前

人已有論之者〔１１〕。不過，行禮採用剛日或柔日而成爲定制，約在

何時，似不妨先觀察殷代、西周、春秋時代金文用日的傾向。

金文所見干支統計表〔１２〕

（戰國以前）

干支名 總詞例 商至西周 春秋

丁亥 ２４９ ８４ １６５

庚午 ５９ ５７ ２

庚寅 ３９ ３９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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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干支名 總詞例 商至西周 春秋

乙亥 ３５ ２０ １５

甲戌 ３０ ２９ １

乙卯 ２９ ２９ ０

庚申 ２３ １２ １１

甲寅 ２０ ２０ ０

丁巳 １９ １７ ２

丁卯 １６ １６ ０

戊寅 １５ １３ ２

壬午 １５ ８ ７

甲午 １５ １５ ０

丁丑 １４ １４ ０

甲申 １４ １３ １

戊申 １４ ５ ９

壬申 １３ ８ ５

壬寅 １２ １２ ０

辛亥 １１ １１ ０

辛卯 １０ １０ ０

辛巳 ９ ７ ２

己丑 ９ ７ ２

乙未 ９ ９ ０

己亥 ９ ５ ４

辛未 ８ ８ ０

乙丑 ７ ５ ２

癸未 ７ ５ ２

癸巳 ７ ７ ０

丙午 ７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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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干支名 總詞例 商至西周 春秋

辛酉 ７ ７ ０

戊辰 ６ ６ ０

乙酉 ６ ６ ０

戊戌 ６ ６ ０

丁未 ６ ４ ２

庚戌 ６ ６ ０

甲子 ５ ５ ０

丙寅 ５ ５ ０

丁酉 ５ ３ ２

乙巳 ５ ４ １

丙申 ４ ４ ０

癸卯 ４ ４ ０

己酉 ４ ３ １

壬戌 ４ ４ ０

丙戌 ３ ３ ０

戊子 ３ ３ ０

壬辰 ３ ３ ０

己未 ３ １ ２

癸亥 ３ １ ２

己巳 ２ ２ ０

己卯 ２ ２ ０

庚辰 ２ ２ ０

戊午 ２ ２ ０

癸酉 １ １ ０

庚子 １ １ ０

辛丑 １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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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干支名 總詞例 商至西周 春秋

癸丑 １ １ ０

丙辰 １ １ ０

丙子 ０ ０ ０

甲辰 ０ ０ ０

壬子 ０ ０ ０

不過，此表僅能顯示出長時間的用日傾向，不能説明剛柔日在禮

典上的分佈，也不能明確顯示其定制大約在何時形成。

兹再以殷代及西周金文所見來觀察。先説軍事、射獵用剛

日之事。殷代晚期【作册般黿】云“丙申，王■于洹，獲。王一

射，狃射三，率亡廢矢”，此指田獵。【寢農鼎】有“庚午，王令寢

農省北田四品”之文，“省田”當指觀獵。西周早期【靜簋】云

“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吳■吕■豳■師邦周射于大池”，此指大

射前的習射。西周中期【匡卣】云“隹四月初吉甲午，懿王在射

廬”，也是習射。同期【師湯父鼎】云“隹十又二月初吉丙午，王

在周新宫，在射廬。王呼宰應，賜盛弓、象弭、矢■、彤欮”，則在

射廬賞賜弓矢。西周晚期【兮甲盤】有“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

寅，王初各伐玁狁，于■■，兮甲從王，折首執訊，休亡敃。王賜

兮甲四匹、駒車，王令甲征辭成周四方積，至于南淮夷”之文，同

期【 伯歸夆簋】有“隹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

至告”之語，都指賞軍功、命征伐。從以上幾個例子看來，則似

當時軍事、射獵採用剛日。但是西周早期或中期【員鼎】載“唯

正月既望癸酉，王獸（狩）于視廪”，同期【伯唐父鼎】説“乙卯，

王■■京，王■辟舟，臨舟龍，咸■。伯唐父告備。王各，乘辟

舟，臨■白旂，用射絼、虎■、貉、白鹿、白狼于辟池，咸”，則用柔

日狩獵。同期【井鼎】載“隹七月，王在■京。辛卯，王漁于■

池，呼井從漁。攸賜漁”，則在柔日舉行捕魚或射魚的儀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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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當時軍事、射獵雖多採剛日者，但也有用柔日的。

再説祭祀使用柔日之事。西周早期【天亡簋】載“乙亥，王

有大豐，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丕顯考

文王，事喜上帝”，同期【夨令尊】載“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

牲于王”，西周中期【剌鼎】云“唯五月，王在衣，辰在丁卯，王禘，

用牡于大室，禘昭王”，同期【繁卣】云“隹九月初吉癸丑，公■

祀。雩旬又一日辛亥，公禘，■辛公祀”，都用柔日在宗廟祭先

公先王。但是西周中期【鮮簋】云“隹王卅十又四祀，唯五月既

望戊午，王在■京，禘于昭王”，同樣禘祭昭王，西周中期【剌鼎】

用柔日，而此用剛日，並不一致。西周晚期【楚公逆鐘】云“唯八

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祖考，敷供四方首”，則祭祀先人使用

了剛日。可見當時宗廟祭祀雖多採用柔日者，但也有用剛日的。

至於銘文習見的册命、賞賜、宴饗、作器等，剛、柔日雜見。

如西周中期【義盉蓋】云“隹十又一月，既生霸甲申，王在魯饗，

即邦君、諸侯、正、有司大射”，西周中期【■壺】云“隹三年九月

丁巳，王在鄭，饗醴。……己丑，王在句陵，饗逆酒”，饗禮之舉

行，剛柔日均有。但整體而言，各種行事，仍以柔日爲多。筆者

以爲軍事射獵、宗廟祭祀二者，是古人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其分用剛、柔日，應是西周以來有此一大傾向，但尚未形成

定制，如果參照春秋時代部分禮儀之用剛柔日幾成定制的情況

來推論〔１３〕，應該是逐漸形成於西周晚期。

由此看來，儘管《儀禮》寫成於戰國時代，但對剛、柔日的採

用，仍然沿襲西周晚期及春秋時代的禮制，完全不受戰國日書的

影響。

四、 墓 而 不 墳

《禮記·檀弓上》有若干章節强調古代墓而不墳，筆者認爲

可以採信。從觀念上説：“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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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

椁。反壤、樹之哉！”國子高是春秋末年齊國貴族，他的話説明

了周代華夏的禮俗是不壤不樹的，而其時卻有人既壤且樹，這便

暴露了先人遺體的位置，因而爲國子高所反對。正因禮俗以不

壤不樹爲常態，孔子因少孤，所以不知其父之墓的位置，同上載：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

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孔

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

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返，門人

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

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孔子深知古

禮是墓而不墳的，因爲不墳，所以不必修墓，之所以封其父母之

墓，是有特殊理由，現在竟因雨甚而崩，聯想到日後也有這種可

能，自己卻未必留在父母之邦，所以泫然流涕。從孔子的故事，

便知春秋末期，墓而不墳仍是常態，因而《禮記·檀弓上》又載：

“易墓，非古也。”易即刈除草木，因不願暴露先人遺體的位置，

自然也不去薙除草木。孔子卒後，弟子治喪：“孔子之喪，有自

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

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

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

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孔子生

前所見墳的造型五花八門，正可見當時壤、樹乃是新興習俗，尚

不成熟，所以孔子只稱許其中一種，並爲弟子所遵行。後世之墳

不見有孔子所述的四種造型，也説明了各該種造型容易受到風

雨及人爲的破壞，而遭到淘汰。這也證明了春秋末年基本上仍

是墓而不墳的，之後才逐漸流行開來，墓上普遍壤、樹，於是易

墓、修墓、祭墓的禮俗隨之興起。《孟子·離婁下》載齊人：“卒

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酒

肉）之道也。”趙岐注：“墦間，郭外冢間。”正反映了當時祭墓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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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盛行的習俗。

但《檀弓上》“易墓，非古也”句下孔疏卻説：“言‘易墓，非

古也’，則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孔疏是依據鄭

注而來的，“反壤、樹之哉”句下，鄭注説：“反，覆也。怪不如大

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鄭云“意在於儉，非周

禮”者，意謂國子高因崇尚儉約而批評周代的禮制，可見鄭玄認

爲周代禮制墓有壤、樹。鄭玄之所以這樣説，是據《周禮·春

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凡祭墓爲尸”

而來，鄭玄既以爲《周禮》是周公制禮作樂的産物，所以主張墓

而不墳指殷以前，這也是鄭玄治三《禮》以《周禮》統攝之的一個

例子。筆者則以爲《周禮》並非周初著作，《冢人》所記封、樹、祭

墓等，正足以説明該職所述的内容反映了戰國時代的習俗。所

以鄭、孔之説不可信。再者，《左傳》僖公三十二年，蹇叔之子與

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

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

焉。”或許有人會説夏后皋之墓豈不就是墳陵嗎？其實南陵、北

陵乃指一般山丘，蹇叔是説夏后皋的墓在山丘之上，只能説因陵

築墓，不能説因墓修陵。

不過，以上是依據傳統圖書所作的論辯，若依出土文物來考

察，似也印證周代華夏禮俗乃是墓而不墳的。１９８８ 年，陳偉依

據考古發現，指陳黄河流域在殷代和西周都没有墳丘墓，只有土

坑墓，春秋時代雖有三例，但都在淮河南岸，而長江以南的地區

在西周以後有所謂土墩墓，即“先在山脊平出墓址，接著培土墊

填 ６０ 釐米高的墓基，再用石塊砌出長方形，放置屍體、隨葬品，

最後加土覆蓋，堆築墓墩”，陳偉認爲：“江南土墩墓的土墩經過

改造，與土坑墓結合，在江淮之間形成了墳丘墓，並以很快的速

度擴散，以至不僅風靡土坑地區，在江南也將土墩墓取而代

之。”〔１４〕陳偉的推論，符合《檀弓上》的記載，應是可信的，這説

明了春秋末年擴散的範圍已到了魯國。

９８從出土文物看《儀禮》内容的時代　



《禮記·雜記下》雖稱《士喪禮》作於孔子，但今本有多少文

字出自孔子之手，其實難以判斷，無論如何，儀節方面不會有太

大的差異。《儀禮·士喪禮》載筮宅説：

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

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

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

《儀禮·既夕禮》載葬儀説：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主人袒，

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乃窆，主人哭，踊

無算。……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折，卻之。加

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即位，踊，襲，

如初。乃反哭。

根據《士喪禮》的記載，雖然看不出下葬時是否會有封、樹之事，

而據《既夕禮》對棺柩、隨葬品及禦土器具的陳述，其墓乃是標

準的土坑墓。而且二文完全没有提及封、樹之事，這正暗示了

《儀禮》所記士喪之禮是墓而不墳的，否則經文必將記述其準備

的經過，譬如墳的造型、樹木的種類與數量等。换句話説，《儀

禮》對於墓葬，並未受到孔子葬母及弟子葬孔子的影響，而是遵

循了殷周以來、春秋以前的常禮。

五、 車 馬 數

華夏民族本來只乘車而不騎馬，所以當時文獻有“車馬”一

詞。自戰國時趙武靈王十九年（前 ３０７）頒佈騎射令，才開始胡

服騎射，於是出現了騎馬之事，始有“車騎”一詞〔１５〕。

《儀禮》雖寫成於戰國時代，但其中行禮，不論吉凶，都使

用馬車，没有騎馬之事。譬如：《士昏禮》，親迎用車六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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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又如

《聘禮》，“使者載旜”，既説“載”，可見乘車。再如《覲禮》，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以朝”，也是乘

車。《士喪禮》，君視大斂畢，“君式之，貳車畢乘”，可見君與

從者都乘車。《既夕禮》，薦車，《記》云乘車、道車、稾車。總

之，《儀禮》所載，凡是出行，都用馬車，未見騎馬之事。且大夫

以上用四馬，這和反映春秋中葉以前禮儀的《詩經》是一致的，

如《衛風·碩人》第三章：“碩人敖敖，説于農郊。四牡有驕，

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鄭風·大叔于

田》第二章：“大叔于田，乘乘黄。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小

雅·南有嘉魚之什·六月》第一章：“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

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

王國。”

至於贈馬、薦馬，也與其車相稱，士車二馬，大夫以上四馬。

因而《聘禮》，賓覿，“奉束帛，總乘馬”，乘馬即四馬。《覲禮》，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必是卿大

夫，因而儐以四馬，足供其車使用。天子賜侯氏舍，又“儐之束

帛、乘馬”，道理相同。及侯氏覲見天子，獻十馬，鄭注云“馬必

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屬於狀況特殊。《既夕

禮》，“公賵，玄纁束、馬兩”，因爲士車僅用二馬，所以國君之賵

爲二馬，而鄭注“薦馬”也説“駕車之馬，每車二匹”。凡此，都可

見《儀禮》所記車、馬的使用情形，未受戰國時代騎馬習俗的影

響。這和西周金文所反映的贈馬禮儀是一致的，如西周中期

【吳方彝】王賜作册吳馬四匹，西周晚期【毛公鼎】王賜毛公馬四

匹，同期【鄂侯馭方鼎】王賜鄂侯馭方馬四匹，同期【兮甲盤】王

賜甲馬四匹、駒車。這都是天子賞賜諸侯或大臣的規格。至於

西周中期【繁卣】，“公蔑曆繁，賜宗彝一肆、車、馬兩”，賞賜者是

公，而繁極可能是士的階級〔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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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　 　 論

從上文所舉的四個例證來看，《儀禮》雖然陸續寫成於戰國

時代，但其内容，卻幾乎没有戰國時代禮俗的蹤影〔１７〕，而是沿用

春秋時代或更早期的禮儀，有些儀節甚至早到周初或殷代。這

説明了《儀禮》所載禮典是由不同時代的儀節層累而成的，這也

是世界各國禮典的通例。唯其如此，禮典藴涵廣泛的文化積澱，

所以難能可貴，值得研究，值得珍惜。

（作者：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注釋：

〔１ 〕　 參拙作：《二重證據法的省思》，收入拙著：《居愚居文獻論叢》，臺北：大安

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２ 〕　 沈文倬曾舉若干例子，略論《儀禮》所載禮典多爲西周曾經施行者。此點筆

者完全同意。至於撰成時代，沈氏的看法是：“上限是魯哀公末年魯悼公初

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際；下限是魯共公十年前後，即周烈王、顯王之際。它

是在公元前 ５ 世紀中期到 ４ 世紀中期這一百多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後學陸

續撰作的。”筆者則認爲下限可能更晚。沈説見：《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

禮〉書本的撰作》，收入氏著：《菿闇文存》，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６ 年。

〔３ 〕　 如《先秦禮書中保存的古語及其意義》，文收入拙著：《禮學研究的諸面向》，

臺北：大安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儀禮〉與〈詩經〉互證的學術意義》，文載《中

國經學》，第十輯，頁 ２１—３５。

〔４ 〕　 羅振玉謂“諸經中‘散’字疑皆爲‘斝’字之訛”，詳參王國維：《説斝》，收入

氏著：《觀堂集林》，卷三，臺北：河洛出版社影印本，１９７５ 年。

〔５ 〕　 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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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　 朱鳳翰：《古代中國青銅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

〔７ 〕　 同注 ４，王國維語。

〔８ 〕　 清·淩廷堪：《禮經釋例》，收入《皇清經解》。

〔９ 〕　 姬秀珠據淩廷堪《禮經釋例》之説，謂“簋”、“敦”同物異名，可信。見氏著：

《儀禮飲食禮器研究》（臺北：里仁書局，２０１５ 年），第三章，頁 ２０４、２１５。筆

者則以爲不如稱“敦”爲■字。

〔１０〕　 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録》，卷四，“葬用柔日”條，臺北：明倫出版社，１９７４年。

〔１１〕　 如羅振玉、王國維、岑仲勉、姜亮夫、黄然偉等，參考劉志兵：《先秦時期的日者

與擇日制》，《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３４卷，第 ２期，２００７年 ３月。

〔１２〕　 本表使用之資料爲《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網址：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ｉｈｐ． ｓｉｎｉｃａ． ｅｄｕ． ｔｗ ／ ～ ｂｒｏｎｚｅ ／

〔１３〕　 另參拙文：《論〈儀禮〉卜筮與求日擇人的幾個問題》，《中正漢學研究》，第

２３ 期，嘉義：中正大學，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４〕　 以上請參陳偉：《關於中國早期墳丘墓的若干問題》，收入氏著：《燕説集》，

北京：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１ 年。

〔１５〕　 《史記·趙世家》載武靈王十九年宣佈“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始出

胡服令”。

〔１６〕　 曾永義稱：先秦駕車之馬數，天子、諸侯四馬，諸侯之大夫或士平時二馬，有

大事亦有四馬者，與拙文所考略同。見氏著：《儀禮車馬考》。臺北：臺灣中

華書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２ 版。

〔１７〕　 若干學者認爲《覲禮》最後一小段所載“方明”等事，充滿陰陽五行色彩，當是

戰國時人竄入，筆者基本上同意。其他仍有若干例證，可以證實《儀禮》少數

儀節受到戰國時代習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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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Ｚｈｏｕ，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 ｒｉ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Ｚｈｏｕ．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ｈｅｎ，ｈａｖｅ ｐａｉｄ ｌｅｓ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ｒｉｔ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ｓｓｕｅ，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ａｔ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ａｔｅｄ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ｎｏｔ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ｕ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ｏｆ ｍ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 ｒｅｔａｉｎｓ ｒｉ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ｒ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ｎ

ａｎｄ Ｚｈｏｕ，ｉｆ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ｕｔ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ｕｓｅｄ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ｆ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 ｄ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ｓｈｏｗ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ｒｉｔ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ｉｔ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ｉｓ ａ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ｒｉｔｅｓ ｂｙ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ａ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ｓｉｌｅｎｃｅ，ｂｕｔ ｉｔ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４９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一期）



ｒｉｔｕ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ｒｉｔｅ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ｉｔ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 （Ｙｉｌｉ），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 ｒｉｔｅｓ，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５９從出土文物看《儀禮》内容的時代　


